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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及本校發展需要與特色，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之執行與管理，除法令或本校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之規

定處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計畫，依其性質分為「專案研究」、「學術、技術性服務」、「人

員交流訓練」三種，項目詳列於第八條。 

第四條 凡欲接受委託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之主持人，應依所需人力、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及

維護、消耗器材、貴重儀器使用費、差旅費、管理費及其他雜項等各項費用編列預

算，提出計畫書及合作合約書，經所屬系(所)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研發長同意，陳請

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簽約後經費預算書送會計室備查。 

第五條 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應全部匯入本校帳戶專款專用，計畫執行中需用經費時得隨

時申請動支，並於計畫結束時依合約內容循學校流程辦理經費核銷與計畫結案。 

第六條 產學合作計畫為第一次變更且申請展延期程未超過半年者，得以使用「產學合作計

畫展延、放棄及變更內容申請表」進行紙本文件簽核流程，若為第二次(含)以上變更

或展延期間超過半年以上者，須上簽呈陳請校長核准。 

第七條 產學合作計畫變更須於該案計畫結案日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並獲簽准，否則以計畫

原結案日為認列基準，不得事後變更。 

第八條 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依下列規定編列： 

一、 專案研究案： 

(一) 科技部研究計畫依科技部規定編列管理費。 

(二) 政府機關委託之研究開發計畫，依其計畫規定編列管理費。如無規定者，依總經費

編列 15％之管理費。 

(三) 國內外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研究開發計畫及其他專案，依計畫總金額編列 10％之管理

費。 

(四) 為鼓勵與國內外民營機構同時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之研究開發案(廠商提供總經費的



三分之二)與技術移轉案(廠商提供總經費的三分之一)，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

術移轉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於先扣除相關成本後，其餘技轉金分配比率為

發明人 70%，校方 30%，而技術移轉案之技轉金提撥予校方 30%可抵列為研究開發案

之管理費。若發明人擬將技術移轉金變更為計畫經費其他用途，須填寫「產學合作

計畫展延、放棄及變更內容申請表」，循校內程序簽核同意。 

二、 學術、技術性服務案： 

如國內外試驗、檢定、化驗分析、加工製作、量測、影音製播、服務諮詢等委託案，

依總經費編列 10％之管理費。 

三、 人員交流訓練案： 

如開班辦理國內外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依

總經費編列 10％之管理費。 

第九條 管理費運用之範圍如下： 

一、 水電費用之使用(本項應明列於簽訂之合約內，若合約有列入則不要放在管理費中)。 

二、 購置共同使用之儀器設備。 

三、 共同使用儀器設備之維護及消耗性器材之使用。 

四、 有發展潛力之產學合作籌備費用或初期週轉之支援。 

五、 校內重點研究計畫發展過程之支援及與學校有關之學術演講或學術研討會議之支

援。 

六、 對人員交流訓練案相關業務、事務支援人員之工作酬勞。 

七、 聘雇臨時人員協助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業務及協助教學研究工作。 

八、 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第十條 凡本校在職專任教師且為計畫主持人，產學合作計畫(含技轉案)經費抵免基本授課

時數(限民營機構委託案)，可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計畫總金額(含併簽技轉案)大於貳拾萬元以上者，得經簽准後於計畫總經費內另編

列至多12%加值管理費；加值管理費於經費入校庫後可累加保留使用。加值管理費每

滿壹萬参仟元，可抵免一學期基本授課時數一個鐘點或積欠學校之鐘點。 

二、 計畫主持人應於欲選擇抵免授課時數之前一學期期初向教務處課務組提出申請，且

欲減免時數之當學期不得超鐘點授課，每學期可抵免時數上限三小時。 

三、 教師退休或離職當年，可將「加值管理費」餘額轉為簽准項目核銷。 

第十一條 產學合作計畫案於計畫結束後繳交計畫結案報告表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核

准。其結案報告應詳列研發成果與課程關聯性之說明，以作為核發獎勵金之依據。 

第十二條 產學合作計畫每案實際入校庫總金額達 30 萬(含)元以上，或當年度專案預算控制

表結餘款總金額超過 5 萬(含)元者，得以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申請設立專帳，

並須繳付給本校計畫結餘款總額 10%之管理費。 

一、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案年度自10月1日起至12月10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星期一)

前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後，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統一於12月底完成專帳開立。 

(一) 請申請人填具「產學合作計畫案年度結餘款專帳申請表」(如附件一)，並檢附當

年度專案預算控制表作為佐證。 

(二) 若產學合作計畫結案日於上半年度者，得申請計畫期程展延至下半年度，後如仍

有專帳需求，得於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二、 每案專帳使用期間為期一年，若於期限內經費未能核銷完成，且無另立新案專帳

可轉入者，得以申請順延一年使用，並須再繳付結餘款總額10%之管理費。 

三、 計畫主持人若另有新案專帳設立，可申請將前一年度專帳結餘款轉入，並須再繳

付新案及前案結餘款合計總額10%之管理費。 

第十三條 經費收支及報銷，應依本校收支處理辦法及貴重儀器設備管理辦法等相關規章之

規定辦理。若經費屬於代收代付款性質者，所有憑證於結案後檢送原委託單位核

銷。 

第十四條 計畫所購置資產及成果之處理： 

一、 計畫內所購置圖書、儀器設備，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校產管理。 

二、 計畫執行成果，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主持及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之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履行合約上各項規定，如有違反

悉依照本校教職員聘約及相關規章之規定處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